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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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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任   马钟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

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我们讲的社会主义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有着泾渭分明、不容混

淆的根本差异。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才能保证依法治国、依宪执政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 
  一、理论基础和宪法理念上的差异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宪政”思潮的理论来源。这就意味着，鼓吹西方“宪政”

就必然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按照一些西方宪政国家认可的所谓“宪理”，将个体基本权

利保障条款确定为宪法的核心条款，这就需要边缘化乃至废除我国现行宪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性

条款。这事实上等于意图用曲解或者修改宪法的方式，重新“制宪”和“立宪”，进而改变国体

和政体，实现宪法、法律、政治机构乃至军队的中立化。宪政思潮的一系列主张，如司法独立、

三权分立、全面修改宪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军队非党化、多党竞争制，等等，由浅入深、由

边缘而核心地推进其改旗易帜的政治图谋。 
  我们讲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宪”，与西方宪政民主的“宪”有着本质不同。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

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确立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及基

本政治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反

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在要求。西方宪政民

主之“宪”，是按照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来进行统治，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

治模式来管理国家，以达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根本目的。 
  二、政治主体和利益主体上的差异 
  在自由主义和宪政理论看来，社会中并非由阶级和人民构成，而只是诸多利益不同的群体、

团体、阶层或个体。为解释个体权利的来源，自由主义不得不援引神权或自然法理，认为上帝或

自然法赋予了每个个体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因为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都是不同的，甚至是对

立冲突的，这就需要多个政党代表不同个体、集团的利益，实现自由竞争、轮流坐庄，以此保障

个人权利——主要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必然派

生出多党竞争制、三权分立、军队非党化、司法独立等制度架构。 
  在宪政模式中，执政主体实质上是占人口份额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维护的是资产阶

级的权利。美国开国国父们在制定美国宪法、设计宪政模式时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美国首任财

长汉密尔顿就坦承，设计美国宪法和宪政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少数阶级（富人和出身名门之士）

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要防止多数

穷人侵犯少数富人的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

民阶级，以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威胁”。总之，宪政

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特权不受多数人侵犯，其实就是资本专制。而对于占

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

却被宪政理论及其宪法视为“多数人暴政”，即多数人侵犯了少数人或个人的人权，应受到国家

机器按照资产阶级宪法法律进行镇压。可见，在美国，“宪政”起初是反“民主”的，在本质上

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其核心诉求是以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名义，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神

圣不可侵犯，从而确保资产阶级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统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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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团结、领导的劳动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拥有共

同的、整体的、一致的根本利益，因此原则上必须只能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

益。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实行共产党领导而不能搞多党竞争的缘由。我国宪法作为根本大

法，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

的领导地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我们说的依法治国，是指党

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社会主义

法治的根本要求，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并实施宪法和法律，把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人

民意志经过法律转变为国家意志和主张，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

本权利。宪法和法律，是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的旗帜。然而，对于那些套用西方宪政概念和标准

来看待社会主义法治的人而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放弃领导权，就不承认中国是法治国家，就认

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宪法，这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要以“宪政”之名，否定和推翻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差异 
  马克思曾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

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西方宪政尽管标榜“主权在民”，但是公民选举、政策制

定常常被金钱、财团等影响和操纵，成为“金钱的政治”。这种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民主，服务

于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保障的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比如，美国总统和议会由

选举产生，但是选举的基础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寡头所有制之上的，美国的主流政党、媒体、

智库及教育和学术机构，都有鲜明的私人资本属性，都由大资产阶级严格控制，这就决定了美国

政治选举的整个过程也必然被资本所操纵。由此可见，西方宪政民主所标榜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

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权力分配、交换和平衡机制，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其中，在实践中也

暴露出议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政策短期化、功利化等种种弊端。 
  与西方宪政模式不同，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

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政体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

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

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体现了我国的国体，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

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选举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将人民大众组织起来管

理国家，则是民主的实质。前者为后者服务，后者决定前者的性质。党将人民大众组织和团结起

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和法律，管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人民民主。 
  四、宪法解释权和审查权上的差异 
  在美国宪政制度下，虽然宪法解释权（即“违宪审查权”或“司法审查权”）至关重要，但

这一权力却被联邦最高法院的 9位大法官所控制。这 9个大法官由总统提名而非民主选举产生，
既不对民众负责，也不受议会控制。他们一般都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著名法学家和律师，少

部分则是资深政客。20 世纪美国著名大法官查尔斯·休斯任纽约州长时，曾在 1907 年发表过这
样的感慨：“我们生活在宪法之下，但这个宪法是什么意思，却是法官们说了算。”美国总统伍德

罗·威尔逊的指责和抱怨更加严重：最高法院“在不间断地开着制宪会议”。美国这些政要精英

出于自身利益的抱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美国宪政的真相。美国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由大资产

阶级挑选代理人来制定、修改和解释宪法。主导美国法治如何运行的，其实是大资产阶级的人治

和专制。 
  无论如何，美国的议会民主性显然要高于联邦最高法院。然而，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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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推翻议会的立法，这显然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设计。美国建国者们设计这种所谓独立的司法体

制，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少数资本权贵免受“多数人的暴政”。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承认，按照民主

和自由的原则，“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最高长官的任命，均应来自同一权力源泉——人民”，

但是为了防止所谓的“多数人暴政”，他们着重强调“特别是在组织司法部门时，严格坚持这条

原则是不利的”。即组织司法部门时，不能坚持民主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人大则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国人大的职权包括修改宪法、解释宪法，

监督宪法的实施等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

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与美国宪法的解释权、审查权被少数垄断寡头的代理人控

制不同，我国宪法的解释权和审查权在全国人大，在党和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了人民利益的至上

性。 
  五、司法机构政治属性上的差异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对其有监督权、罢免权。

我国的司法制度坚持党和人民对司法机构的领导、监督，从而确保司法公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

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

中应有之义”。党对司法机构的领导、人民群众对司法机构的监督都要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

法律化。当前司法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司法干部的腐败变质、一些官员非法干扰司法机构

的运转等等，在根本上都是党的领导及人民的监督没有得以落实的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除加

强制度建设杜绝一些领导干部非法干预外，还须强化司法干部和律师队伍的自律性，提高其思想

政治素质，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这些在《决定》中都有明确规定。假如走西方宪政

道路，使司法独立于党和人民，不仅会导致更多的司法腐败和不公，更可能颠覆整个社会主义制

度。通过输出宪政理论和宪政模式，控制他国“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而控制该国政权，是一些西

方国家屡试不爽的颠覆战略。 
  在美国宪政模式中，司法机构的确独立于人民，但是并不独立于大财团。美国建国以来，联

邦最高法院要么被大资本要么被奴隶主所控制（如 1836 年—1864 年的《托尼法案》就公开判定
美国的自由黑人不是宪法中所言的公民），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名维护少数人利益。南北战争以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一直是大资本的代理人。即便是从垄断财团内部来说，联邦最高法院也并非

政治中立和独立的机构，其基本规律是垄断财团中哪个党派派别势力大，它就倾向于谁。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M·德肖微茨在《极不公正——联邦最高法院怎样劫持了 2000
年大选》一书中，这样谴责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罪责：“他们劫持了 2000年的大选，使用的方法是
歪曲法律、违背他们自己曾表达的原则，并用他们的法袍促成了一个有党派偏见的结果。”德肖

微茨认为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劫持大选的案例，证明了美国司法人事体制的失败，“当党派信仰和

个人利益与信条和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选择走上了虚伪和投机的道路”。他最终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这一案件证实了，单纯地依靠法律信条永远也无法约束那些身披法袍、执着于其政治信

仰的党派分子⋯⋯只有伟大的人格才能经受得住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诱惑。”如果连顶级的大

法官都是一群虚伪的投机之徒，那么整个所谓“独立”的司法机构的本质，就不言而喻了。 


